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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末民初�
是广东治安最

为复杂的时期�
也是广东近代

警察的草创时

期�在广东警察
史上具有重要

的地位。前人有
关广东警察的

述论多为当事

人的回忆�因年
代久远�难免有
疏 漏 错 讹 之

处。本文拟在前
人的基础上�综
合时人的回忆

及当时报刊的

记载�对此时期
的广东警察历

史作一粗浅的

论述。

一

广东地处东南沿海�毗邻港澳�远离北
京政治中心。清朝末年�革命党在广东境
内频繁起事�统治者对城乡基层社会的控
制力越来越弱�社会动荡不安�民穷财尽�
盗贼横行�会党猖獗�绿林遍地�烟馆林立�
赌风炽盛�旧有的统治秩序难以维系。八
旗、绿营军和团练、保甲等官绅联防体制已
不能解决日趋恶化的社会治安问题�警察
这种泊来的“先进”制度便应运而生。广东
筹办警察�既是朝廷的命令�也是实际的需
要。

1901年1月�清
廷 宣 布 实 行 “ 新
政”。次年12月�又谕令各省筹办巡警。光
绪二十九年 （1903）三月�广东巡警总局在
省城正式成立�设总办 （按察使兼）、会办
（道员级）、提调（知府级）、坐办（知县级）�
下设承审、侦探、收发、收支、文牍等委员。
吴东荪、程仪络、朱寿镛、龚山湛、于齐庆、
王人文、蒋式芳先后出任总办。总局之下
设分局�以巡官为最高长官�下设巡佐、巡
尉、巡目、巡兵等。①筹办巡警从广州 “老
城”开始试办�初设五个分局�老城内原有
之保甲局暨老城九段各卡一律裁撤�新城、
东南关、西关、河南等处保甲局、卡继续保
留。巡警总局取代原来的保甲总局�最大
的不同是巡警总局完全为官办�士绅不再
参加�而保甲总局是官绅联防�必须依赖士
绅的参加。
1905年10月�北京成立了巡警部�

“各省巡警�并著该部督饬办理”。②巡警部
成为全国最高警察行政机关。次年的官制
改革中�巡警部改为巡警司�隶属民政部。
各省巡警总局或警察总局一律裁撤�改设
巡警道�在机构编制方面渐趋全国统一。
巡警道直接受各省督抚节制�亦间接受民
政部的监督�负责各省警察行政事务�统辖
全省警察机关�为各省警察主管机关�同时
负责省城的警察事务。1908年9月�广东
巡警道成立。原有的总办、会办等名称被
废除�改设警务公所 （办公厅）�下设总务、
行政、司法、卫生四科。广东巡警道专门制
定了 《全省警务公所各科办事细则》10章
85条�使各科的工作有章可循。③巡警道设
立后�王秉必、高觐昌、李湛扬、严家炽先后
出任巡警道。

随着 “新政”在广东的进一步推广�广

区域史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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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警察队伍迅速发展。在原有老城五局的
基础上�省城广州先后成立了新城第六局、
新城第七局、河南一至四局、东南关一至五
局、西关一至十二局�④并在省河设立了水
巡队�共合29个分局（队）。至此�省城的警
察机关已初具规模�前后经历约5年时
间。
1910年�巡警道又作了较大的调整�

取消原来的分局名称�省城警察分为东西
2路�路下分区�其中东路分4区�西路分6
区�区下再设分驻所或派出所�全城共计有
2路10区17分驻所 （派出所）�管辖全城
49个“大段”街道�855个“小段”街道�⑤颇
具规模。各分局长官改称区官、巡官、内勤
巡查长�由区官领导各区工作。

除省城警察外�外府州县交通、经济繁
盛之地�如汕头、江门、佛山、顺德、石龙等
地�也较早地建立了警察机构�但名称与省
城警察有所不同。省城以外的警察机构�
按相应的行政区域的级别分为正局（县级）
和分局（县级以下）�隶属省巡警道管辖。到
1909年时�广东全省警察已有 “正局五十
所�分局一百九十所�巡长、巡工一万名有
奇”。⑥也即全省95个厅、州、县中已有一
半以上的州县都成立了巡警正局�普及程
度居全国先进水平。为了使广东警察与全
国相统一�1910年巡警道规定原有之正局
一律改名为警务所�设警务长负责；警务所
划分为若干区域�为巡警区所�设区官负
责；巡警区所以下�根据具体情形设立巡警
分所或分驻所、派出所�那些交通经济繁盛
之地�每处可同时设立几个分所（派出所）�
那些散处的乡村�则可合设一个分所（派出
所）�设巡长、巡警负责�原有的巡佐、巡尉、
巡士长、巡士等名称一律取消。⑦全省各级
警察机关�既受所在地区的行政长官的节
制、指挥�又受上级警察机关的监督。

清末警察官弁的选用�在建警之初�多
以旧官僚、防勇充任。如1903年巡警总局
成立时�总办以下各警官大都由现任或候
补官绅兼任或专任。五分局共有巡目60
人�巡丁480人�也分别从安勇、巡勇及介
字营内挑选 “朴实耐老”者充任。⑧随着警
察制度的发展�对官弁尤其是对警官的选
用�渐趋严格和正规�不再直接录用旧式官
绅和军队官兵�已经录用的也被逐渐淘汰
或进行培训�那些受过专门警察教育的国
内外警校毕业生逐步充实到警察队伍。广
东当局先是派员赴日本留学警察教育�以
后又先后在本省设立了警察速成学堂、巡
警预备营、高等巡警学堂�但仍不能满足实
际需要。为了快速、大量地培养警察人才�
限期完成中央和广东当局推广巡警的任

务�巡警道在广州设立了巡警教练所总部
来领导全省警察训练事宜�要求各厅州县
在宣统二年（1910）八月以前各设一所巡警
教练所�如确有困难�相邻两县须合设一
所。根据 《广东省属各厅州县巡警教练所
通行章程》规定�教练所学员分为速成、完
全两班�速成班以6个月为期�完全班以1
年为期�每期定额为40－100名。学员必须
具备下列五项资格：无不良嗜好者�年龄在
20－35岁�身家清白及未犯过刑章者�五
官端正身体健全无暗疾者�粗解文字语言
清楚者。教练所教授的课目有：国文、大清
违警律、警察要旨、法政浅议、地方自治大
意、本处地理、操法、国语�共八门。学员入
学须考试�中途要经过筛选淘汰�毕业成绩
分为最优等、优等、中等三级�毕业后被分
派赴各地充任巡警、巡长�试用期1－2
年。教练所的经费由地方官筹拨�主要是
向学员籍贯所在的州县摊派或由绅商认

捐。⑨

根据清廷的规定和广东当局的计划�
广东全省筹办警察的进度�在宣统元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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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909）要“初具规模”�宣统二年应“一律完
备”�宣统三、四年后乡镇一级的巡警也应
普及。⑩但宣统三年（1911）爆发辛亥革命�
清王朝在广东的统治土崩瓦解�筹办警察
计划也就此告终�除少数偏远落后地区外�
全省大多数州县都已建立了警务所�但乡
镇一级的警察机关远未普及。

二

1911年11月9日�广东 “和平独立”�
成立军政府�胡汉民任都督。军政府按照
同盟会确定的组织原则�“取三权独立之
制�分为立法、行法（政）、司法三大纲”。〇11

都督府的建置前后有所变化�基本上维持
了9司、2厅、2署、5处、1院的行政格局�
其中2厅是省警察厅和水上警察厅�同盟
会员陈景华出任警察厅厅长�直至1913年
9月被害。周之贞、魏邦平先后任水上警察
厅厅长。

陈景华任厅长后�省城警察废除了原
来东西两路的名称�统一编为第一至十二
区署�称正署�区署下设分署�又在沙河设
马巡队。这样�省城的警察共有12个区署、
23个分署、1个马巡队�实行划区分域管
辖。〇12在内部组织方面�警察厅沿用巡警道
旧制�设总务、行政、司法、侦缉四科�又增
设军事科。陈景华 “所行警政�多取法泰
西”。〇13首次引进指纹纸和指纹机�请人教
授指纹法�将指纹法广泛应用于侦查、审
讯、审判活动中�务求切实有效�改变了过
去人犯按捺指印纯属虚应故事的作法。实
行户籍制度�规定市民必须如实申报出生、
死亡等情况。实行市政改革�拆毁全城街
道闸门�安装街道电灯。重视警察队伍的

建设�严格管理�赏罚分明�择优录用前清
警察官弁�培训在职警员�整顿警察学校�
培养适用之警察人材。

警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�以
陈景华为首的警察厅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维

护和巩固广东军政府革命政权。广东独立
之初�因“革命之空气为之护持”�〇14短时间
内社会秩序有明显的好转。但好景不长�
随着辛亥革命高潮迅速退去�民军被大量
遣散�落草为寇�经济不振�武器流落民间�
旧的统治秩序已被打烂�新的统治秩序及
权威迟迟未能建立。广东的社会治安情况
急剧恶化�较独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有
人对广州 《民生日报》1912年5月4日至
1913年8月4日的 “本省新闻” 栏作过统
计�发现所载13217条新闻中关于“赌盗会
斗” 案件及军政府采取相应治安对策的新
闻就有3477条�占26％强。〇15省城广州的
抢劫案 “一日凡十余起�居然一盗贼世
界”。〇16军政府和警察厅都面临着严峻的考
验。

为了巩固革命政权�打击旧势力�维护
正常的社会秩序�警察厅采取了许多措施�
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�但也带来不少负面
影响。

一、全面整肃治安 广东独立之初�各
地民军蜂拥入城�良莠不齐。军政府在镇
压民军以前�警察厅作了充分的准备：编练
了三个中队的警察侦探游击队�每队一百
名�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；密查驻扎广州城
内的民军番号、人数、首领、枪械及行动情
况�专册备案；责成各警署将辖区内可疑之
户的姓名、住址、年貌特征等编册备查；责
令当值警察记录劫杀案的现场情况备查。
完成上述措施后�陈景华给警察侦探游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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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配备精良武器�责以缉捕特权�配合军队
镇压民军�搜捕可疑之户�〇17大肆镇压。为
了及早消灭以革命党自居、专事杀人、抢
掠、奸淫等勾当的省城“百二友”匪徒�警察
厅获都督胡汉民“拿获匪徒就地正法”之授
权�严令各警署 “加派警察巡查长�会同本
厅侦探游击队�无分日夜�随时严密查拿解
厅。限十日内一律指拿殆尽”。〇18警察厅与
总绥靖处联合行动�围捕百二友�大开杀
戒。在严厉打击的同时�警察厅也注重采
用改造的手段。在河南南石头另建监狱�
定名为惩戒场�可容纳千人�作为改造判罪
较轻的犯人的场所�“教以工艺�使其学成
后出以糊口�不至再蹈法网�是亦寓慈善于
惩戒之中也”。〇19在陈景华的大力整治下�
省城治安在短时间内有所好转。

二、严禁烟赌 警察厅在种、运、售、吸
四个环节上狠下功夫�勒令罂粟苗“已种者
立即拔除�未种者严行禁止�务期根株尽
绝�不留余毒”。〇20严禁洋烟、土烟非法运入
广东境内�重奖缉私有功的警察和线人。
要求全城烟膏店须按规定办理售烟准许

证�所有吸烟人员须在十日之内向所在地
警区申报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住址、职业以及
每日吸烟的份量�办理购烟证�以后凭购烟
证购烟�份量只减不增�至迟在1912年12
月31日前戒断。为帮助烟民戒烟�警察厅
公布核准了“春和堂”等十种戒烟丸。对违
反禁烟规定及过期不能戒绝者�即行捕押�
或罚以重金�或令其扫街�或处以徒刑。〇21

全省尤其是省城的禁烟工作因此取得了显

著的成效。警察厅和总绥靖处出示严禁赌
博�重治赌犯�对出财设赌及因赌拒捕者�
格杀勿论�对一般赌徒则罚以重金或判处
3年有期徒刑。终于使全省的赌风有所收
敛。

三、严禁娼妓、蓄奴和拐卖华工 警察

厅专门制定了《取缔娼妓章程》�勒令所有
妓馆停止营业�重刑判处卖良为娼之罪犯�
让娼妓自谋生计�允许从良嫁人�取消花捐
等。通饬全省各属警察严缉贩卖“猪仔”出
洋�严惩“猪仔头”。发布通告�申明“现在
实行放奴�定为政策”。〇22为了安置被解放
的奴婢等�警察厅在广州芳村黄大仙祠设
立了女子教育院�收容被虐待之婢女、侍
妾、幼妓、尼姑等�教授她们缝纫等手艺�使
之能独立生活。又设立了孤儿教养院�收
容孤儿及被拐之儿童。

四、破除迷信�移风易俗 警察厅多次

布告�要求各区各街道按时打扫疫屋、收受
死鼠以消灭鼠疫；公布《规定棺柩寄庄之办
法》�取缔庄房�限期安葬棺柩；〇23查禁 “通
书”�代之以新式日历；强行拆除街闸庙内
供奉之菩萨；禁止乞丐行乞；严禁演出淫秽
黄色戏剧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。

除省城警察外�独立后外府州县的警
察基本上因袭了清末的机构和编制�有的
称警察局�有的称民政部�直接受道尹、县
知事等地方官的节制和指挥。由于外府州
县的治安较省城更差�各地的警察难以维
持秩序�军政府动用了大量军队�成立总绥
靖处�实行“清乡”�实际上犹如处于战时环
境。1913年初�袁世凯政府统一全国警察
机关的组织名称�一些重要商埠也设立了
警察厅。陈景华继续担任省会警察厅长�
并兼任广东警察筹备处处长�主管全省的
警察和治安。他在各属组织警卫军�加强
原有的警察组织�整肃各地的治安。但此
项工作未及全面展开�陈景华便惨遭龙济
光杀害。

警察厅大刀阔斧地整肃治安�对维护
社会秩序和巩固革命政权作出了较大的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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献�但施政过激�行事苛刻�急于求成�产生
了许多副作用。警察厅信奉 “乱世用重
典”�又拥有捕人、定罪、杀人的大权�经常
随抓随杀�不经任何审判就处死被捕者�造
成许多冤案。陈景华曾不无自豪地宣称：
“景华以杀人著�人所皆知”。〇24警察厅杀人
无数�仅1912年5月4日至17日不到半
个月的时间内�就在广州枪毙79人�〇25已接
近恐怖政策�人人自危。难怪临时省议会
说陈景华以 “嗜杀自鸣”�要对其进行弹
劾。〇26警察厅的其他措施�虽然出发点良
好�但因实施的人员和方法不尽妥贴�说
服、宣传、教育的力度不够�不但引起那些
被侵犯了利益的富绅大户的群起反对�也
得不到普通百姓的支持和理解�大多半途
而废。

三

清末民初（1903－1913）是广东警察史
上的一个特殊时期�处于一个省自为政、频
繁更动、很不稳定的状态。1905年巡警部
设立以前�清廷放任各省自办警察�广东警
察处在试创期内�新旧制度混合。巡警道
设立后�清廷开始追求全国划一的警察制
度�广东警察和全国开始趋向一致。但清
廷和广东当局庞大的建警计划开始不久�
清王朝便寿终正寝。广东独立后�革命党
建立起崭新的革命政权�广东警察为维护
和巩固革命政权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革命
党按照自己的意志建设广东�抵制袁世凯
政府种种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行为�中央
政府统一全国警政的计划在广东无法实

施�广东警察实际上仍是省自为政。
清末民初广东社会治安日趋恶化�是

由当时的社会问题所引起的�广东警察的
创设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的治安问
题。以近代警察取代传统社会官绅联防的
保甲制度�适应了时代的需要�具有进步
意义。清末民初的广东警察在调查户口、
禁赌、禁烟、缉盗、查禁贩卖 “猪仔”、举办
慈善福利事业、破除迷信、移风易俗等方
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。但由于警察的文
化素质普遍低下�此时期的警察存在着许
多严重的问题：一是清末广东警察在政治
上特别反动�不识大势�顽固地坚持效忠
清王朝�不但不能象广东新军那样积极投
身革命�反而多次积极参与镇压革命党
人�给革命党人带来惨重的损失。二是警
容风纪太差。虽然清末和民初的警察都有
严格的纪律规定�如1903年的“巡警章程”
规定巡警巡街时 “不准坐卧�不准入铺户
人家闲坐�不准吸烟”；“不准在娼寮赌馆
烟馆等处收取一文陋规”。〇27但此规章并没
有被严格执行�“所募巡兵�多系各处遣散
勇丁�性甚强悍�在上者又约束不力�以致
非惟不能实力稽查�且时在‘先进’上滋生
事故”。〇28经常发生警察浪游妓院、吃喝玩
乐、强买强卖、勒行收水等�巡警道自己也
承认 “迩来各区外勤巡警犯规者日见其
多�时或受人指摘”。〇29民初时�警察厅的有
关章程规定警察 “不准勒索犯人钱物；不
准受犯人贿赂；不准勒索犯人探望钱”等�〇30
陈景华还不时枪毙违法警察�但只能震慑
于一时�未能从根本上杜绝警察扰民、害
民的现象。

总之�清末民初是广东警察的草创时
期�它的成功和失败都为后人提供了借
鉴�它的许多制度�如指纹法、户籍、巡逻、
站岗等�都为以后的广东警察所继承�功
不可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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